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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熟均赋到昭文民变
———清道光晚期江南社会危机透视

郭 燕 红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北京市１００８０)

摘　要: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江苏常熟针对“大小户”苦乐悬殊,创行均赋,“小户”税负大为平减,而邻

县昭文仍固守旧制,终于激起民变.接踵发生的常、昭两大事变,集中反映出蓄积已久的官民、官绅、绅民、业
佃以及州县与运粮旗丁等诸多矛盾渐趋激化,以至因漕起衅,酿成巨案.此次社会危机如果放在中英第一次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间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考察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近代中国历史可能

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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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清初隶属江苏省苏州府,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以赋繁狱积,难于治理,分该县东境为昭文县,
县署仍与旧县同城[１].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常熟创行均赋,而昭文固守旧制,激起民变.接踵发生

的常、昭两大事变,集中反映出长期蓄积的官民、官绅、绅民、业佃以及州县与运粮旗丁等诸多矛盾

渐趋激化,以至因漕起衅,酿成巨案.以往学者通过不同视角对道光后期江南地区日益严重的社会

危机与民变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①本文则将常熟均赋与昭文民变置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

平天国金田起义之间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聚焦于统治者力求自救的变革与下层民众暴力冲动

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初即已呈现的改革与革命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

一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十二月初,苏州知府桂超万刚一上任就遇到了大麻烦.属下常熟县令金

咸“带印上省辞官”,原因是本年冬漕开征,至岁杪“颗粒未收”.金咸号为“干员”,竟然视收漕“利
薮”为“畏途”,宁可弃官而走,可见漕务棘手已经到何等地步! 症结到底在哪里? 桂超万归纳出三

点:“苏郡田赋之重甲于天下;大户又短交而得漕规;粮艘帮费日增.”[２]２７６

先说赋重.清承明制,每年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加上久已视为“正米”的耗米,则高达五百余万

石.通常讲江、浙、湘、鄂、赣、皖、鲁、豫“有漕八省”,实际上各省粮额悬殊,曾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

甚至说“江苏漕额之大,有一县而可抵湖南、北一省者”[３];说是江苏,其实只有苏州、松江、常州、镇
江、太仓四府一州.关注漕务数十年的苏州绅士冯桂芬更极言苏、松、太之赋重:“上溯之,则比元多

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以二十

① 可以举出(美)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１８４０－１９５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赵思渊:«十

九世纪中叶苏州地区之“大小户”问题»(«史林»,２０１２年６期),张小也:«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漕”»(«河北学

刊»,２００４年４期),戴海滨:«“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３期)等,确有研究

深度的学术前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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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不等.”[４]６６２至苏州一府,道光初年漕粮(包括白粮)正耗米实征高达七十万石以上,①桂超万讲“苏
郡田赋之重甲于天下”并不夸张.江南赋重尽人皆知,但只一句话———漕粮系“天庾正供”,前朝以

来数百年定制如此———就足令有意建言减江南漕赋者缄口不语.
再说“帮费”.漕粮例由旗丁挽运北上,帮费就是州县对旗丁运费不足的津贴.道光初年,江苏

漕多之县,每年旗丁津贴一项“总须用银三四万至六七万不等”[５],过了十余年,苏、松大县则涨到了

“洋银(即银元)十六万及十四万不等”[６],按一枚银元兑换０．７１两白银的比价,每县帮费合银十万

至十一二万两不等.州县转以帮费日增为借口,浮收勒折,转嫁于粮户.嘉道５０年,朝廷三令五

申,厉行“清漕”,有识之士连篇累牍揭露旗丁帮费对国计民生的祸害,结果却如桂超万所言,“粮艘

帮费日增”.这背后既有因物价持续上涨及水患频仍致运道阻塞而推动运粮成本提高的非人为因

素,更有漕运体制腐败造成的沿漕陋规泛滥的社会原因.
最后看看江南由来已久的大户短交漕粮.所谓“大户”,就是“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者”[５],既包

括有科举功名或居乡官宦的“绅”,也包括资财雄厚的“富”.与大户相对,既非绅又非富的“庶民谓

之小户”[７]卷４３５,４４３.大户短交漕粮,以致州县征税总盘子的缺口则要小户用“长价”来弥补,以常熟为

例,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大户漕粮每石交纳“短价折色(漕粮改折银钱谓之‘折色’)四元光景”,小
户则长价“折色八元三四角”[８]５,竟高出大户一倍有余.所以当时人说“(州县)以大户之短交,取偿

于小户”[７],或者说得更形象,“挖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９].同为有地纳粮,大小户纳粮之不公平

还表现在“注荒”.道光以降,“地方官不论年之果否荒熟,总以捏报水旱不均,希图灾缓,借此可以

影射”,道光二十四年常熟“高低大熟”,“禾稻十分收成”,仍捏报水旱灾歉,竟奉旨恩准“灾额四分七

厘”.但“蠲缓旷典”经州县书吏作弊统统惠及大户,小户“固籽粒未注,恩赦亦不望矣!”家产不过一

二十亩的常熟小户柯悟迟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

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银元)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制钱)四五十文.如小

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８]５冯桂芬对自己家乡纳粮之不平不均的概括言简意赅:“漕弊

不外两端:一在长价,一在注荒.大户既出短价,又能注荒,是再益也;小户既出长价,又不能注荒,
是再损也”[４]５８１.如此恶政,小户出路不外两条:良懦者干脆卖掉田地,产归大户,沦为业主的佃户;
狡黠者则将自己田产诡寄大户名下,以规避长价,讨点实惠.实际上大户未必全恃势豪,其中广为

包揽漕粮以渔利者,又称“包户”,被官府目为争夺税源、侵蚀正供的“漕棍”.这类人窥破州县漕粮

无不浮收的内幕,往往借此挟制,讹诈取银,在常熟,“其人曰‘白颈’,其银曰‘漕规’”[８]５———桂超万

讲“大户又短交而得漕规”,指的就是此类刁劣绅衿.当时“(常熟)绅官成风,皆包漕粮、合(疑为食

字)漕规,不以为耻而以自豪”[１０]３２９;与此相应的是,“小户之田,或契卖,或寄粮,犹水之就下,急不可

遏者.”[８]６以至道光晚 年 常 熟 “县 中 漕 粮 大 户 九 万,小 户 二 万”[１０]３２９,“十 万 余 漕,编 大 户 者 九

万”[２]２７６.漕赋不均,既病民,又病官,小户困穷,“冬暖号寒,年丰啼饥”且先按下不说,负有足额征

漕、按时兑运之责的州县如常熟竟首当其冲,收不上粮.该县应征“十万余漕”,九万石都编在了享

受短价的大户名下,小户之“肉”都挖出来也补不了大户之“疮”,况且大户也不满短价而与官府相

持,上年大户每石短价至“折色四元光景”,而当时“仓色米”不过“一元七八角”,算下来大户亦需以

两石上下完一石之粮.[８]５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大户也不尽相同,冯桂芬说:“(绅户)最少者

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４]１.大户“急公者寥寥”[８]５,以至该县冬漕开征一月

竟“颗粒未收”.漕政功令森严,情急之下,金咸索性掼掉乌纱,一了百了.
州县辞官,事体严重,桂超万自难允准;然则,不辞又当如何? 寻思良久,减漕额既非区区知府

力所能及,减帮费又是一块更难啃的硬骨头,桂超万最后决计对大户下手:“除非弃此一县(常熟)不
收漕粮则已,若要收漕,舍均赋更无他法”.“金令熟筹一夜,深以为然”.“均赋”天公地道、名正言

① 道光五年试行海运,苏州府起运漕白正耗七十五万余石,见同治«苏州府志»卷十六,“田赋五漕运”,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

县志辑⑦»,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据清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影印.



顺,但势必损及大户利益,此名臣林则徐抚吴５年(道光十二年二月至十七年正月)不能办者,盖“苏
松太三属漕额独重,世家大族亦独多”[１１],苏州府城乡更藏龙卧虎,地方举措稍有不慎,就不知道碰

了哪根敏感的中枢神经,反应有明枪,更多的是暗箭,通常皇上降旨“有人奏”如何如何,立刻就有好

戏可看.冒着重重阻力和极大风险,桂超万、金咸决心一搏,前往同禀江苏巡抚李星沅,“请委二员

先拿漕棍”[２]２７７,得到积极支持,心中更添底气.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刚开春,均赋即在江苏常熟一

县雷厉风行地推行开来.
金咸回县,迅速拿捕“包漕太多”的在籍知县、举人蔡廷熊和武举浦登彪,经苏州府提讯,“包漕、

得规属实”,即由巡抚李星沅奏准革去其功名,严审拟罪.此举意在杀鸡儆猴,震慑大户,特别是其

中包漕索规的“漕棍”.雷霆过后,桂超万力主“威行而济之以恩”,迅速推出了«均户新章»和«投仓

赦罪章程»,并广贴告谕,申明“首恶固大为蠹害,附从或不尽刁顽.禀明大宪(巡抚),酌定均户新

章,限尔等十日内遵照全完,即为良户,不追既往,予以自新;其不遵纳者,确系莠民,定即照单查拿,
按律惩治.何去何从,惟其自取;始终不悟,后悔何追!”同时在县署前“设柜悬示”«均户新章»:不分

大户、小户名目,一律“每石荒注二分,价洋三元五角”.时米价每石一元三四角,大小户一律二石六

斗上下完粮一石.此次均赋的核心,“均户”与“均荒”并重,可谓抓住了陈年积弊要害.均赋的受益

者,“一介农民”柯悟迟心情不错:“自此踊跃输将,颂声载道矣!”巡抚李星沅得到下属“小户欢欣,大
户安静.现办均户、均灾,外间亦无他说”的禀报也放下心来.迨二月中,“常漕已竣”,从苏州知府

桂超万决计均赋,前后历时不过５０天而已.①

处于此次改章均赋第一线的常熟令金咸的表现值得一提.据柯悟迟所记,他也张贴了一通告

示,略云:“常邑粮户,向分大小,而价遂有短长,其中苦乐悬殊,以小民之膏血,为包户之贪饕,小民

何辜? 包户何悻? 人心何在? 天理何容? 今奉各大宪面谕,一例征收,本县惟有拼此一官,为小民

开一线生路!”说得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柯悟迟以为,“金邑尊民心既得矣”,但笔锋随之一转,“吾谓

其非出于本心也,是因陋规多,浮收少,所入不补所出,故有此更变也.”[８]６真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位

乡村儒士目光之犀利,竟能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这次均赋初衷根本不在苏民重困,县主的呼天抢地

“为小民开一线生路”云云,不过是博取爱民美誉的政治秀.当然,柯悟迟不否认小户负担大减的积

极一面,但那只是均赋的客观效应.
更重要的是,常熟一隅暴露出来的大小户“苦乐悬殊”、官府与包户交相争利以及旗丁与州县帮费

之争,远非当时江南社会矛盾的全部,能够产生震撼性影响的主要角色贫苦农民和佃农还没登场呢.

二

　　如果说常熟均赋是一幕喜剧,那么,接踵而至的邻县昭文民变则是付出了十条以上人命、三十

余人被流放惨痛代价的悲剧.
一百六七十年过去了,还原昭文民变真相并非易事,幸好当时人留下了记述这场悲剧至少四个

比较完整且虚实详略足资参证的版本:１苏州知府桂超万的«宦游纪略».作者数次带兵镇压抗官

拒捕的乡民,他又堪称一个高明的谋略家,善于在动兵前发动政治攻势以瓦解对方阵营,凡此«宦游

纪略»都有详实的记录,不过他太热衷表现自己,以至一些关键情节反倒一笔带过.２ 常熟底层士

人柯悟迟的«漏网喁鱼集».作者站在小户立场,冷眼旁观邻县昭文民变全程,随手记来,多能触及

要害,有感而发,且不假文饰,直抒胸臆,虽称野史而足以补充甚至校正官书档案之缺误.３ 御史

朱昌颐道光二十六年九月间题为“奏为特参江苏昭文县蠹书薛桂恶害地方请旨查办事”的奏片.[１２]

清代臣工奏折即系密折,若有更其机密而严防宣泄者,则随正折另附“奏片”.朱昌颐奏片反映的是

坊间舆论,矛头直指“蠹书”,所述情节虽得之“风闻”,却提供了诸多为他本所无的内容,惟得之“风

① 道光二十六年常熟均赋的过程,参酌桂超万«宦游纪略»卷五、柯悟迟«漏网喁鱼集»道光二十六年和«李星沅日记»道光二十六

年正月初二日、十六日、十九日及二月十六日相关内容撰写.



闻”,容或有关键人物名字之讹误.４主持审拟昭文民变案的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李星沅的奏

折[１３].该折对案件起因、经过、办案程序、拟罪的法律依据等都有详细记载,据称本于该案数十百

来人犯“各供悉前情不讳”的口供,但供词求取、情节妆点等大有文章,实在让人不敢深信,惟其正式

官文书,时间、地点、人名等一般确切无误.除上述四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外,熟稔政情民隐的包世臣

当事发之际有两通致苏州知府桂超万的书信[１４]１９５Ｇ１９７,不无独到深刻之见.再就是李星沅的«日记»
披露了自己私下里一些真实看法,对考辨昭文民变起衅原由的真相提供了重要依据.

现在回到“昭文巨案”真相的考察.综合考证上述各版本,除至为关键的民变起因上两江督抚

审拟奏折与其他诸版本存在根本差异,绝对无法弥合通融外,其他情节多大同而小异,有的细节甚

至高度吻合,正好互相补充印证.民变起因,事关全案定性,暂且留待后文详加辨析,下面先斟酌比

对该案多种版本,采信诸说吻合度较高的情节,尽可能选用中性色彩词语,将该案大概轮廓勾勒如下:
案发:东乡民众闹署拒捕,杀死眼线———道光二十六年开春,江苏常熟紧锣密鼓地开始均赋、均

荒,邻县昭文知县毓成坐以旁观,按兵不动.正月二十一日突有东乡梅李镇乡民聚集多众,为首者

金德顺(金得顺)与季萃萃(季萃、季瑞),下午进城,入县署争闹,其时围观者甚众,乱中大堂暖阁、栅
栏及内室尽毁,继而又群赴已革漕书薛正安家,将其房屋拆毁,器用打碎.毓成饬差往捕,金德顺等

鸣锣纠众,将官府眼线钱汶奎、陆大启用锄头殴毙,弃尸海中.附近民情汹汹,莫有固志.
升级:东乡佃户聚众暴动,焚抢业户,波及镇洋———五六月间,该县东乡徐市、归市一带佃户因

业主苛收麦租,张荣荣、王四麻子起意效仿同乡金德顺、季萃萃,写贴揭帖,约令众佃,聚众七八千

人,毁抢焚掠业主三四十家,毗连昭文之太仓州复有聚众拆毁前任江西巡抚钱宝琛房屋之事,镇洋

县亦因不准乡农报荒,即哄闹县署,尽毁漕书家.巡抚李星沅奏明先将查办不力之昭文知县毓成撤

任,派同知何士祁署任查办.
平息:首犯斩枭,从犯拟绞拟流数十名———七月二十二日,署令何士祁带兵勇至梅李搜捕,彼处

已集数千人,皆执农器,迎出梅塘,锋不可撄.何上省请兵,李星沅即委中军参将恩长、本府桂超万

带领抚标兵会同福山镇标兵前往镇压,探知金德顺、季萃萃及曹明、曹双全三路聚众万余人.二十

五日桂超万出六言告示云:今冬昭邑漕米,准照常熟新章;粮户无分大小,已议一律输将;官既从民

所欲,正当安业农桑.拒捕是金德顺,为首纠众猖狂,尔等捆他送究,大众可免遭殃.二十六日祭

旗,颁发军令,凡妄扰民间者,以军法从事.斯时,枪刀列列,剑戟重重,镇压民变,如临大敌.是夜

大雨倾盆,骤涨至三四尺,禾田淹没.大兵猝至而民众见知府告示先已逐渐解散,并未抵抗.陆续

搜获首要各犯十余名,解往苏州.经巡抚李星沅提审,即请出王命旗牌,将金德顺与季萃萃押赴市

曹,先行斩决,枭取首级,解赴昭文东乡犯事地点悬竿示众.九月初六日李星沅会同两江总督壁昌

上折奏报审拟昭文金德顺、季萃萃等“寻衅生事、聚众拒捕致死眼线案”及该县张荣荣、王四麻子等

“挟制减租打毁业户案”,除金、季已斩枭外,两案拟绞七名、拟流(杖一百流三千里)三十二名(张荣

荣应斩,在逃未获).同日,李星沅又奏报另案审拟延搁已久的已革漕书薛正安等把持漕务、揽纳漕

粮案,薛正安从重拟流.先是,御史朱昌颐密奏“昭文县蠹书薛桂恶害地方,因而奸民滋事”,九月初

九日廷寄命江南乡试正考官柏葰等于文闱事竣后驰赴苏州会同署理江苏巡抚陆荫奎(李星沅已升

任云贵总督)认真查办.昭文民变遂升级为重大钦案.十月,钦差大臣柏葰等奏称遵旨会讯完结,
认定总督壁昌、巡抚李星沅等定拟各犯情罪均属相符,同时奏请概行禁绝大户、小户、包户名目,并
整顿漕务,不准旗丁多索帮费,严禁州县浮收等.

尾声:昭文均赋———冬,常、昭两县会议,粮户无分大小,运米交纳者,一律五筹(约二石六七斗)
作一石;交纳折色者,一律每石三元七八角,约合二石七八斗(米价每石时值一元三四角).虽说大

小户注缓仍有不均,但知府桂超万总算大体兑现了他的昭文粮户无分大小一律输将的承诺.
轰动一时的昭文民变至此虽说画上句号,但前面暂且放下的起衅根由马上凸现出来而必须给

出明确回答.具体来讲,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究竟为什么突有东乡梅李镇乡民聚集? 是受

坏人煽惑寻衅滋事,还是官府恶政激起民变? 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悬在那里,就根本谈不到全



案的定性.不止今天还原这一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最终要回到案发的原点,即使当年钦差大臣

柏葰等也很快意识到两江督抚与社会舆论对起衅原因持有截然对立的看法.他们在接手皇上交办

的案件后很快复奏:“该督等(壁昌、李星沅九月初六日)所奏金德顺等欲图包漕,赴已革漕书薛正安

家吵闹起衅,现在奉交原片(朱昌颐奏片)则称系漕总薛桂肆恶贻害,激生事端”[１５].
下面先看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李星沅审拟全案的奏折对起衅原

由的铺叙:

　　“金得顺幼本无赖,披剃为僧,不守清规,还俗行医,并无粮产,终俱耕作度日.道光二十五

年十月间,昭文县已革漕书薛正安曾邀金得顺诊病就痊,金得顺即欲夤缘作奸,包漕渔利,央恳

薛正安包庇,薛正安回复未允,金得顺心怀怨恨,稔知薛正安现在干预漕务,计图借端挟制.适

有季萃萃先因完纳漕粮,与薛正安争吵有隙,二十六年正月金得顺与季萃萃会面,彼此谈及欲

与薛正安寻衅,金得顺声称若不激动众怒,薛正安不知畏惧.二十五年分昭文县秋收歉薄,已

奉誊黄将歉收地方分别缓征,乡愚目不识丁,可以捏称全奉豁免,薛正安舞弊差追,怂惑众听,
去与薛正安吵闹出气.季萃萃复以此事必须写贴传单方能互相传播,即写传单十余纸”,“四处

分贴,纠人定期进城”.“于二十一日会齐”,“下午进城,先赴薛正安家滋闹,因闻薛正安赴县喊

禀,金得顺等即至县署大堂同声喧索,欲 见 薛 正 安 理 论,因 观 看 人 多,致 大 堂 暖 阁、栅 栏 挤

坏.”[１３]

显然,两江督抚断定此案起因是金得顺、季萃萃为泄私忿而肇衅滋事,然而,关于昭文民变其他

版本及片段记述通通不支持上述起衅原因的描述,其各种解释尽管详略不一,容或有枝节参差,但
所述昭文民变起因系受到常熟均赋直接影响而不堪本县官吏变本加厉地浮收勒折却高度一致.

　　苏州知府桂超万:“(道光二十六年)二月间,昭民见常熟小户减赋过半,而昭邑自腊收起如

常,金德顺起意闹署并打毁与县往来绅家.”[２]卷五

　　常熟县民柯悟迟:“昭令毓成,素性狡狯”,“迨常邑复议之时,彼亦坐以旁观,及新章既定之

后,共冀转否为泰,吾邑(昭文)亦断无不改之理不思事在相形,岂能苦乐之若是乎? 正月

廿一日,突有梅李一带乡农纠集多众,直入昭署,将法堂、内室尽毁,官眷越墙.继到漕书薛三

家,亦复一空.”[８]道光二十六年

桂超万与柯悟迟的叙述不谋而合地将昭文闹漕归因于壤地毗邻且同城而治的常熟县均赋所引

发的联动效应.包世臣虽不在事发现场,但其«答桂苏州第一书»中有云“所宽仅在常邑,同城环观,
焉得不生觖望”,与柯悟迟“事在相形,岂能苦乐之若是乎”字异而意同.

那么,昭文民变锋芒为什么直指州县官吏,以闹漕拆衙、捣毁漕书家居的形式爆发出来.桂超

万说,常熟均赋,昭文“自腊收起如常”;柯悟迟说,知县毓成“乃竟若罔闻,仍谕经差,荒固不注,价亦

仍然,自此悍吏刁经,故纵浮勒,而乡闾间虽鸡犬复不得安也”.御史朱昌颐密折附片披露出的情节

更加详细:

　　“风闻江苏昭文县蠹书薛桂恶害地方,因而奸民滋事.缘薛桂以昭文库书充当漕总,该县

之门村地方系在海滨,向以折色完漕,近因银贵加增,亦尚相安无事.薛桂平日为恶乡里,房屋

器用恣意奢华,又有棍徒为之爪牙,人人侧目.上冬收漕,每米一石市价不过制钱二千余文,薛

桂每石索洋银八圆,每圆市价一千四百文,计每石合钱十一千数百文,几以五石米价完漕一石

乡愚与之理论,薛桂百般吓诈,因有门村地棍金德顺等于正月间纠众赴县署诉闹,县令毓

成不为申究,因逞平日怨忿,群赴薛桂处将其房屋拆毁,器用打碎,并不抢物而散.”
主持审办昭文民变案的巡抚李星沅在属于个人隐私的«日记»(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中也承认

乡民“意图减数收漕”而聚众闹署:“据首府(苏州府)禀称:昭文现获各犯已讯供,正月闹署意图减数

收漕,继恐官役搜捕,遂相约纠众拒捕各供似甚确实.”前文已经述及,道光二十六年初常熟均

赋大小户一律二石六斗完粮一石,“昭民见常熟小户减赋过半”,而本县“几以五石米价完漕一石”,
为争取如邻县均赋那样“减数收漕”,金德顺、季萃萃散发传单,鼓动乡民赴县争闹,最终酿成哄署拆



衙、抗官拒捕大案———这就是桂超万、柯悟迟、包世臣、朱昌颐,甚至私下里的李星沅一致认同的起

衅根由.
人们不禁要问,两江督抚、钦差大臣为什么执意将起衅原因完全归诸奸民金得顺包漕在先,继之

以聚众无理哄闹呢? 为什么把直接激成民变的革书薛正安着意渲染成暴民寻衅滋事的无辜受害者?
钦差大臣 柏 葰 覆 审 此 案 时 特 别 强 调,“薛 正 安 一 犯,在 金 得 顺 等 滋 事 案 内 并 无 不 法 重

情”[７]卷四三五,４４４———书吏代表官府直接面对百姓,既然激起众怒的薛正安并无不法,昭文巨案的引爆

与地方漕务积弊深重、官吏肆恶虐民的深层次背景则毫无关联,办案方向即可援照«大清律例»所载

“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至四五十人,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

拟绞监候”[１３],授意刀笔吏们精心结撰一篇从金德顺“幼本无赖”开讲到勾结季萃萃纠众闹署的故

事;反之,一旦将薛正安叙入案内,仇怨蠹书、“意图减数收漕”的聚众“闹署”就有了正当理由.为

此,两江督抚及钦差大臣无视事实,刻意将因漕起衅、激成巨案的罪责全部加在“无赖”金德顺等人

头上,以达到杀一儆百,震慑闹事百姓的政治目的.
严惩带头聚众闹事的“刁民”、偏袒蠹书以维护州县地方政权的威势,至少从道光初年以来就成

为有漕各省审办因漕起衅案件的主流方向.以京控案为例,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御史宋邵谷奏称:
“查近年来京控案件分别奏、咨,交回本省查讯,结案后核其咨覆文件,则以虚诬惩办百姓者十

之九,而以弊蒙惩办书差者十无一焉”[１６].司法何以如此暗无天日? 江苏学政辛从益早已一语点

破:“官之收漕必用书役,官欲浮收、勒折尤必委其权于书役,书役性多贪恨,自浮折全数交官外,又
必图肥己橐,不满所欲,必不给与印串.官既授以权柄,势不得不听其所为.”[１７]州县官吏狼狈为

奸、沆瀣一气,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两司道府以至督抚则往往与州县声气相通、联为一体.
江苏巡抚李星沅主办昭文民变案时秉持官场严惩闹事“刁民”的主流办案方向,向皇帝奏报时蓄意

掩盖、扭曲起衅真相,其实他的内心也很纠结.要当官,特别是当地方大吏,就必须恪守官场的规

矩,明知“闹署意图减数收漕”,又绝不能替暴民讲话;而他毕竟良心未泯,重办之后又感叹“其情则

可怜”[１０]６６６、６６９,升任云贵总督离开江苏前夕,他又将激成昭文民变的罪魁祸首、年逾七十的薛正安

另案从重拟流,不准收赎[１８].李星沅似乎属于清代官场带有中间色调的另一类.
顺便说两句薛正安.其人籍隶昭文,本名薛瑞安,系已革漕书,长期暗中把持该县漕务,浮收勒

折,“实为漕务之蠹”[１８].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的“薛三”,当即薛正安无疑.① 御史朱昌颐奏片指

参的肆恶乡里、激起民变的漕总“薛桂”,盖“风闻”薛正安之类“漕蠹”之名的误传.此类人凌虐良

善、起居奢华,人皆侧目,衔恨刺骨.举个日后的例子,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太平军占据常熟、昭文,漕总

张康被“身、首、手、足六处悬示”,乡民拍手称快![８]４７

三

　　常熟均赋和昭文民变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中间,上下各间隔大约五

年光景,这十年间,作为江南一个小有资产、受到儒家理念浸染的乡村文人,柯悟迟时时处于忧愤状

态,有时几乎到了绝望的程度: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开春,“夷氛大震”,“迩年频频灾缓,无从沾染丝毫,漕弊日深,兼之海

疆不靖,困苦惊恐,未知何时得能重见天日也.”[８]４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春,“闻粤西土匪扰害愈炽”,“七月,粤匪蔓延湖南界,湖北、江西有警备”,
“十一月初六酉刻地震,较廿六年利害.初七午前又震,但见屋脊、树头摇摆不已,河水亦涌,水

缸欹侧.灾异叠见,不知何时应报也.”[８]１４、１５

回忆起五年前(二十六年)常熟六月那天凌晨的地震,“寤寐皆起,隐隐有车轮声”,柯悟迟仍心

① “薛三”一称在«漏网喁鱼集»凡二见,下一处为“漕书舞弊,照薛三例充发”,按之薛正安其事,皆相吻合.盖常昭等地乡俗,通

常以兄弟齿序称呼,如“蔡三”即在籍知县蔡廷熊,其弟蔡庭训称“蔡五”(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江苏巡抚李星沅“奏为审拟昭文县民

陈增呈近革书薛正安等揽纳漕粮浮收勒折议案事”,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Ｇ３８２５Ｇ０４１).



有余悸.其时昭文民变正处于官民紧张对峙中,柯悟迟既不平于邻县大小户负担悬殊、县令毓成仍

变本加厉浮收勒折,而一旦乡民聚众抗争,越出常轨,他又责难毓成“被乡农猖獗如是,并不详请究

办”,慨叹“滋事者固目无法纪,而残虐者安有天良哉”他乐于接受本县自上而下、有序进行的均赋变

革,却痛切反感邻县昭文那些目无法纪的“愚农”挟着血腥气味的“狂悖”暴力,尽管从本质讲他们反

抗官府恶政、争取减负有合情合理的一面.柯悟迟心态是矛盾的,由其所处地位所决定,他的价值

评判却始终如一.他认同朝廷对道光二十六年常熟均赋和昭文民变的处置———“知县办理不善,照
毓成例革职;漕书舞弊,照薛三例充发;生监把持漕务,照蔡、浦例革拟罪;小民聚众滋事,照金、季例

正法”———这绝非柯悟迟独有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望,至少在江南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人

心思变,但有恒产者惟恐无序暴力陷社会于动乱.[８]７、８

撤毓成、杀金季、流薛三、治蔡浦以及前此常熟均赋,也只能是江苏巡抚李星沅拍板定案.道光

在李星沅抵任苏省奏折上特朱笔批谕:“朕看汝年富才明,学优品正,甚有厚望于汝”[７]卷四二四,p３２９.
看来,他没有辜负皇帝的厚望.在常熟,以大小户均赋破解了征漕困局;在昭文,则迅速平息聚众变

乱,于严惩聚众闹事“首恶”的同时严办民愤极大的“蠹书”,最终归结为如常熟均赋一样的制度变

革,地方很快平静下来.说到这里,作为办理常昭两案的实际指挥者,苏州知府桂超万的作为不应

忽略,李星沅在事平之后向皇帝报告,若非该管知府办理得宜,几致酿成巨案[１３].桂超万确实是交

替运用政治与军事两手镇抚民变的高手,大兵压境,他没有立刻枪炮齐轰,麾师血洗,而是用老百姓

听得懂的合辙押韵的六言或四言出了三通告示,区别良民与暴民、胁从与首恶,利用矛盾,争取多

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七月,金德顺聚众抗官拒捕案,兵“至则大众见示已散”,此前五月,佃户聚

众抗租案,“一日便了”.桂超万回省报告巡抚:“(民众)三路聚众,已有号令,非兵,断不能散,非散,
断不能拿,即告示亦借兵威耳”,可见他深谙文武两手并用,相辅相成、互为倚恃的奥妙.但又不宜

说他纯粹 玩 策 略,从 常 熟 均 赋 之 始,他 就 认 定 此 举 是 循 行 “穷 则 变,变 则 通”古 训 的 制 度 革

新[２]２８９,２８５,２９０,２７７,到平息昭文民变,有意识地顺应昭文百姓“断无不改之理”[８]７的强烈愿望,从头至尾

把均赋作为化解民怨的主要手段,而且言必信,行必果,绝不把改革当成忽悠民众的宣传口号.这

是一位当时官场中不可多得的明白的能员.
然而,包世臣却直言桂超万恐怕没看透昭文民变“腠理”之疾.
道光二十六年七八月间,桂超万致书包世臣自责:“刁民兼悍,习与性成,镇洋巨案,接踵而起,

移风易俗,俗吏未能,惭恧不可名状.”[１４]１９９包世臣不能认同相继发生的昭文、镇洋民变在于滨海民

风刁悍,故复书云:“窃意阁下尚未诊得此证之腠理也.镇洋、昭文前后毁抢官吏、绅富之房屋数百

千楹,使阁下募勇带兵,出省至再,其病皆由于漕.”平心而论,因漕起衅,激成巨案,其间因果关系桂

超万岂能不懂,指其“未诊得此证之腠理”,实在有点言过了.不过,包世臣接下来所言“漕政平,则
刁悍皆从化;漕政不平,则良懦皆为敌”[１４]１９９,确为古今治国理政不刊之论.当时桂超万平息民变,
屡屡得手,难免有点飘飘然.“移风易俗,俗吏未能,惭恧不可名状”云云,在包世臣看来,此话言不

由衷.中国古代,文治武功固然难得,移风易俗才是只有尧舜禹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连康熙皇帝都

“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１９].包世臣窥破桂超万貌似谦卑,实则志满

意得的虚伪,恳切希望他冷静下来,清醒地认识空前严峻的现实.包世臣信中十分强调昭文、镇洋

佃农暴动的严重意义:“数十年来,漕事虽无安静之岁,而尚未至成大祸者,以苏松之田多属饶户,小
民之自田无几,以佃户之脂膏津贴自田,尚可周章.近既银贵米贱,则饶户之脂膏亦竭,必诛求于租

户,业佃皆竭,则事殆不可问矣.”[１４]１９９道光晚年,江南重困,“病在膏肓,形同痿痹”[２０].如果说民风

“刁悍”、暴力倾向加剧是病在“腠理”,漕赋独重、旗丁帮费日增、大小户税负不均以至州县征漕如跳

“火坑”①是病在“肌肤”,官吏贪腐虐民、司法黑暗是病在“肠胃”,那么,“业佃皆竭”、佃户暴动则意

① 道光二十八年浙江海盐征漕在即,知县段光清曰:“既临火坑,岂能不跳?”(«镜湖自撰年谱»道光二十八年,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与常熟令金咸带印上省辞官有异曲同工之妙.



味着已病入“骨髓”,无药可医,因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也是最深厚的一块基石已开始断裂.包世臣语

重千钧地向桂超万,也向全社会发出警告:“昭文镇洋,直嚆矢耳.凶渠伏辜,理同扬汤,太上曰:‘民
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１４]１９９

道光二十六年年底,民情汹汹的常熟、昭文两县相继平复下来.凭借威权的自上而下的有序变

革足以消弭自下而上的无序暴力,至少在江南局部地区得到了验证.柯悟迟倾心于前者,并对时局

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成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大员桂超万顾盼自雄、踌躇满志,感觉很好;独有布

衣之士包世臣还在那里忧心如焚,他预感到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逼近.

结　语

道光晚年,江南一隅的常熟均赋和昭文民变昭示人们: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到被统治者不能照旧

生活下去而且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社会大地震就要来了.要么统治者主动变革,刮
骨疗毒,整肃吏治,并迫使既得利益群体做出让步,以缓和社会矛盾,争取自救;要么蹉跎岁月,无所

作为,坐等农民起来以暴力手段革自己的命.不幸的是,当时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对此并没有清

醒的意识和强烈的意愿.看来江南地区在劫难逃,只有靠太平天国革命急风暴雨地一番洗荡,才可

能全面推进以均赋为重心的社会经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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